
证券代码：300362         证券简称：天翔环境       公告编码 2017-132号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攀枝花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或“公司”）与攀枝花

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为框架性协议，并非正式合同。 

2、本协议仅作为双方战略合作协议，执行具体项目时，以双方所签订项目

协议为准，最终能否签订及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相关的内外部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4、签订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为推进攀枝花市“四个加快建设”、“四区驱动”发展战略，引进先进环保

技术工艺落地攀枝花，培育攀枝花本土环境综合服务提供商，促进攀枝花市绿

色转型发展示范城市建设，甲、乙双方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秉承诚信合作、发展共赢的宗旨，经双方友好协商签订《合作协议》。 

2、协议对象的基本情况 

攀枝花是四川南向门户，位于四川最南端，北距成都614公里，南至昆明

273公里，西连丽江、大理，是四川通往南亚、东南亚的最近点，是川西南、滇

西北区域性交通枢纽，更是四川南向开发门户和“南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



纽。攀枝花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工业化率、城镇

化率等指标位居四川第一或第二 

攀枝花是中国阳光花城，属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一年四季阳光明媚、

鲜花盛开，攀枝花是中国康养胜地。依托阳光、气候、环境等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攀枝花率先提出“康养”理念，大力发展“康养+农业”“康养+工

业”“康养+医疗”“康养+旅游”“康养+运动”等新型业态，创办了国内首家

康养学院，成功进入中国十大避寒名城、中国最佳养老城市50强、全国呼吸环

境十佳城市，成为首批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城市、中国阳光康养示范城市、四川

省首个养生旅游示范基地。攀枝花是万里长江上游第一城，金沙江、雅砻江在

此交汇，是国家重点水电基地。 

3、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待签订具体合同时，将根据涉及的金额，提交相

应的决策机构进行审议决策程序。 

4、公司与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甲方指定攀枝花市国有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

投公司）代表甲方履行出资人职责，与乙方共同出资在攀枝花注册成立合资公

司,甲方依法鼓励合资公司参与优质项目资源，乙方利用其上市公司的产业优势，

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共同推进攀枝花市环境综合建设、报废汽车拆解及资源

化利用、报废汽车破碎拆解回收的金属破碎机装备制造、攀西地区环保项目涉

及的环保设备制造和污水处理及再生资源装备制造、有机废弃物处置与特色林

果品质提升、市政环保等产业的发展。 

（二）甲方适时依法制定相关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为乙方在甲方辖区开

展相关项目工作提供政策支持。 

（三）乙方在推动环保项目的过程中，须严格遵守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城市

总体规划、产业总体规划以及环境保护等相关法规。 

（四）为确保合作事宜的顺利推进，本协议生效后，甲方成立项目工作领

导组，统一指导、协调项目推进中的各项工作。双方对协议的内容进行分解落

实，建立定期沟通机制，确保合作项目顺利完成。 

（五）乙方在攀枝花开展环保业务和制造环保设备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采购攀枝花本地钒钛资源；并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应用于攀

枝花钒钛资源的开发和设备制造。 

（六）在执行具体合作项目时，以签订具体项目协议为准。 

（七）产业引导扶持 

1、甲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依据国家、省、市政府产业投资相关优惠

政策，包括不限于《关于扩大开放促进投资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川府发

〔2017〕3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促进工作的意见》（攀委办发〔2017〕7

号）等政策文件。 

2、乙方在攀枝花的环保设备制造项目建成投产后，甲方对符合法律、法规

和政策要求的项目将给予乙方投资产业化项目政策扶持和补贴。 

3、在本市范围内，由政府投资或享受政府补贴的环保项目，依法依规采购

乙方生产的环保装备。 

（八）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具

有与本协议同等的法律效力。 

（九）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如顺利实施将有助于公司市政环保、智慧环境、水土共治、污泥资

源利用等环保业务在攀枝花市的拓展，提高公司的业务承接能力，为公司持续

发展提供业务支持，通过积累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经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和行业影响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长远利益。 

本次协议的签署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协议而对协议对方

形成依赖，不对公司与其他合作方的合作构成排他性。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作为双方战略合作协议，执行具体项目时，以双方所签订项目

协议为准，因此上述事项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协议所涉合作事项，双方后续将另行签订具体的协议进行约定。届时，

公司将根据合作的具体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集合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最近三年披露的战略合作协议进展情况 



序号 协议对方 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1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项目合作协

议》 

2015年5月1日 正在履行中 

2 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战略项目合

作协议》 

2016年7月1日 正在履行中 

3 ALBA Group plc&Co.KG 《框架协议》 2016年10月10日 正在履行中 

4 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

议》 

 

 

2016年10月28日 正在履行中 

5 德阳市人民政府 《德阳市水务

项目合作协

议》 

2016年12月5日 正在履行中 

6 杭州礼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项目合作协

议》 

2017年1月24日 正在履行中 

7 ALBA Group plc&Co.KG

（德国欧绿保集团）、北

京格林雷斯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辽宁省营口市人民

政府 

《营口资源循

环利用产业园

区合作框架协

议》 

2017年3月16日 正在履行中 

8 ALBA International 

Recycling GmbH（欧绿保

国际资源再生公司）、德

阳市人民政府 

《项目合作协

议》 

2017年5月15日 正在履行中 

4、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即

将解除限售的情况；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已分别于2017年9月8日、2017

年10月11日披露了股份减持计划和减持进展公告，具体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

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11号、2017-119号），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他持股5%以上股东没有减持意向。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攀枝花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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